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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
 

 

※105 年度台抗字第 774 號 

1. 按修正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度，基於當事人自行研判紛爭之實際狀況，可助於其尋求

解決紛爭之手段，以消弭訴訟，乃擴大賦與當事人在起訴前蒐集事證資料之機會，而於同

法第 368 條第 1 項後段增訂「就確定事、物之現狀」，亦得聲請為鑑定、勘驗或保全書證之

規定，不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，然仍須於有法律上利益並有必要時，始得為

之，以防止濫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，並避免司法資源之浪費。 

2. 此項「就確定事、物之現狀」程序，一方面係為實現證據開示之機能，另一方面難免有摸

索性證明之虞，如何避免二者間之衝突，應視紛爭之類型、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

度，綜合接近證據程度、武器平等原則、利益權衡原則，予以平衡考量，以為「必要性」

之判斷。 

 


